
泰康混合配臵型投资账户说明书 

 

1. 账户特征与投资策略 

本账户具有中等风险收益的特征，适合中等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 

本账户在严格控制风险并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追求

账户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2. 资产配臵范围 

本投资账户投资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包括： 

上市权益类资产：包括二级市场股票（包括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及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的股票（以下简称“港股通标的”））、股票型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权益

类或混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属于此

类的工具或产品。 

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银行活期存款、银行通知

存款和剩余期限不超过 1年的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类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属于此类的工具或

产品。 

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金融企业（公司）债、非金融企业（公司）债、剩余

期限在 1 年以上的政府债券及准政府债券、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可交换债券）、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利率互换、固定收益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门认定的

其他属于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不动产类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门认定属于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项

目资产支持计划、其他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部门认定属

于此类的工具或产品。 



本账户可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仅限于以套期保值为目

的，并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投资比例 

本账户投资于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低于账户价值的 5%；投资于上市权益类

资产的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60%。投资于不动产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

的 30%；投资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比例不高于账户价值的 25%。正回购比例不超过

账户价值的 100%。 

4.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40%+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55%+7天通知存款利率

*5% 

5. 流动性管理方案 

针对本账户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包括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不足，导致证券

不能迅速、低成本地变现的风险，管理人应提前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预警并

做出相应流动性安排，具体措施如下： 

1）账户资产至少保有 5％或以上的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市场基金、

银行活期存款、银行通知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剩余期限不超过

1年的政府债券、准政府债券等，以保证账户资产具有较好变现能力； 

2）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人与市场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每个

资产评估日都对账户的净保费进行预测，以便管理人可以提前安排账户头寸，确

保投保人退出及时得以支付。 

6. 主要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风险主要是组合资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此外还包括债

券利率风险，债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信托计划、存款等资产的信用风险以及

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不足导致证券不能迅速、低成本地变现的流动性风险。如实施

境外投资，还会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以及境外投资风险。 

7. 账户估值方法 

1）股票估值 

①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

不属于长期停牌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估值。 



②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

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③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成本价估值。 

④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通过大宗

交易取得的带限售期的股票，应按估值模型确定该股票的价值。估值模型如下： 

FV=S×(1-LoMD) 

 其中： 

FV 为估值日该流通受限股票的价值； 

S 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公允价值； 

LoMD 为该流通受限股票剩余限售期对应的流动性折扣。 

2）债券估值  

①交易所市场债券的估值  

对于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②银行间市场债券的估值 

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③未上市债券的估值 

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发行未上市的债券，在上市之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

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采用成本估值。 

④可转换债券的估值 

上市可转换债券按估值日的收盘净价估值；该估值日无交易的，按最近一个

交易日的收盘净价估值。未上市可转换债券按成本估值。 

3）基金估值 

①上市流通的基金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

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②已发行未上市的基金按估值日前一工作日基金份额净值估值；前一工作日

未公布基金净值的，以最近一个工作日基金净值估值；对从未公布净值的，按成

本估值。 

③其他基金按估值日前一工作日基金份额净值估值；前一工作日基金净值未

公布的，以最近一个工作日基金净值估值；对从未公布净值的，按成本估值。 

4）债券回购的估值 

债券回购以成本（含回购费用）列示，按协议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

提利息。 

5）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约定利率或约定利率结算方式逐日计提利息。 

    6）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估值方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监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7）本账户持有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资产支持计划

等以本金列示，按相关协议约定收益率或预期收益率逐日计提利息或收益。 

8）同一证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证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

值。 

9）在任何情况下，采用本原则规定的方法对资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

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如遇特殊情况无法或不宜以上述方法确定资产价值时，或

有充足理由表明按上述方法不能客观反映资产公允价值的，可根据具体情况，按

最能反映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10）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11）对监管机构允许投资但本部分未涉及的资产，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市

场惯例及届时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估值原则和方法。 

8. 资产托管情况 

本投资账户全部资产由具有保险资金托管资质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

施第三方托管。 

9. 账户独立性说明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设立的“混合配臵型投资账户”是指泰康养

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为投资连结保险专门设立的

资产单独管理的账户。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财务稳健、信誉良好的商

业银行对投资连结保险进行独立托管。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

的投资账户满足监管机构相关规定中对投资账户的独立性要求。 

10. 账户防范利益输送说明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严格按照《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要求及相

关法律法规，通过加强投资管理活动各环节的内部控制，来确保公平交易原则的

实现，使各投资账户得到公平对待，防范利益输送行为，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11. 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最高不超过 1%，目前收取标准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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